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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2〕12 号

申请人：高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俊军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

2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2021 年 9 月 27 日晚 11 时许，申请人在湖滨区

x 夜市吃饭时，因琐事与邻桌一男子发生口角，但并未动手，后

在 x 遇见该男子，申请人就上前问该男子为什么在夜市骂人，

该男子没有理睬，而是径直离开 x 往夜市出口的方向走，申请

人跟了出去，看到该男子和另一名男子，他们见申请人跟了上

来，便对申请人拳打脚踢，持续打申请人约一分钟。他们后来

又叫过来三个人，一起把申请人拖到夜市墙边，他们五人无视

公共场所秩序，再次对申请人拳打脚踢。打完之后，申请人拨

打了 110 报警，9 月 28 日凌晨 2 点多，涧河派出所民警才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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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中医院急诊室对申请人进行询问。2021 年 12 月 2 日，

涧河派出所民警通知申请人伤情鉴定系轻微伤。期间民警出面

调解过两次，申请人不同意调解。派出所民警说只处理两名男

子，申请人向派出所民警提出异议，认为监控视频显示有五名

男子打申请人，要求拍视频监控，派出所民警不让拍照。2022

年 1 月 11 日，涧河派出所作出的三公湖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

22 号、2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只对吴某、徐某行政拘留和罚

款，同年 1 月 12 日才对二人执行。申请人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存

在以下问题：1.涧河派出所这种处理方法存在袒护辖区场所之

嫌；2.本案是 9 月份的案件，耗时 4 个月才处理，在处理期间

两次调解也是偏袒对方，让申请人接受对方和解。另外，还有

三名男子参与打我，但派出所不予对该三名男子进行处理；3.

涧河派出所作出的三公湖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2 号、23 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只对吴某、徐某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

500 元。吴某、徐某等五人，无视公共场所秩序，随意殴打申请

人，明显构成寻衅滋事罪，为何派出所定性为殴打他人，且只

是象征性的处理吴某、徐某；4.现场监控视频和现场围观群众，

均可证明案发时，申请人被五名男子殴打，涧河派出所没有调

查清楚，就妄自下结论；5.涧河派出所前后出示两份行政处罚

决定书，文号一致，第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拍照打印版，办

案单位得知申请人要申诉，重新出具第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，

还能任意篡改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法律的严谨何在。申请人请求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3 号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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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决定书，重新处理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 0 时 55 分接

到申请人报警称其在 x 与人发生口角被人打伤，打人者已经逃

离现场。接到报警后，被申请人迅速开展调查。经依法查明，

2021 年 9 月 27 日 0 时许，在三门峡市湖滨区 x 门口，吴某、徐

某与申请人发生口角，后吴某、徐某将申请人拉至 x 对面夜市

内，到夜市内后吴某、徐某二人将申请人摔在地上并用脚踹申

请人，致使申请人左侧第十肋骨骨折，经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

鉴定所对申请人的身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为轻微伤。以上事实

有违法行为人吴某、徐某的陈述和申辩，被害人陈述，鉴定结

论、视频等为证。2.因该案发生是因为双方当事人酒后吃饭发

生争执引起的，殴打行为地并不在 x 内，不存在袒护辖区场所

的问题。3.案发后办案民警根据调查情况，该案发生起因双方

均有责任，对双方进行调解，因申请人要求赔偿金额过高，未

能达成协议，根本不存在偏袒任何一方的问题，另外申请人一

直坚持被五人殴打根据现场监控看，不存在该情况，民警多次

走访调取附近监控并未发现申请人反应的问题，导致案件处理

时间较长。4.2022 年 1 月 13 日办案民警对申请人送达三公湖

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2 号、2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时，

由于处罚决定书制作内容是系统自动生成，导致内容为受案登

记表的简要案情，该内容与调查内容不符，民警对该内容修正

后将修正前与修正后的文书放在一起，送达时误将之前制作的

错误文书拿给申请人，发现后立刻通知申请人，之前给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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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的文书作废，这不影响文书的合法性，也不影响公安机关

对本案事实的认定。5.被申请人对吴某、徐某殴打他人一案作

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

依据正确，请求三门峡市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

（涧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2 号、23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经查：2021 年 9 月 27 日 0 时许，三门峡市湖滨区 x 门口，

吴某、徐某与申请人发生口角，后吴某、徐某将申请人拉至 x

对面夜市内，到夜市内后吴某、徐某将申请人摔在地上并用脚

踹申请人。2021 年 9 月 27 日 0 时 55 分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报案

称被人殴打，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展开调查。因吴某、徐某的

行为致使申请人受伤，2021 年 11 月 22 日，经三门峡市公安局

湖滨分局涧河派出所委托，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于 2021

年 11 月 26 日对申请人的身体损伤程度进行鉴定，出具三公鉴

（法医）〔2021〕L185 号鉴定书，认定申请人人体所受损伤程度

为轻微伤。2022 年 1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，作出三公湖（涧）

行罚决字〔2022〕23 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徐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

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五佰元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

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四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处十日以上

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结伙

殴打、伤害他人的”的规定，本案中，违法行为人吴某、徐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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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伙殴打申请人，致使申请人受伤，经鉴定申请人为轻微伤，

以上违法事实有吴某、徐某的陈述和申辩，申请人的陈述，鉴

定结论、监控视频等为证，被申请人依据查明的违法事实给予

徐某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五佰元的行政处罚，符合上述法

律规定。申请人称，其被五人殴打、被申请人袒护辖区场所及

应追究吴某、徐某寻衅滋事罪，没有相应证据和法律依据，本

机关不予支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九条“公

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

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

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，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。”

的规定，公安机关认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秩序，

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在接到报警后，应及时受理，立即调查，

并在法定最长六十日（鉴定期间除外）的办案期限内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。本案案涉违法行为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发生，扣除

被申请人为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

11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超出法定最长六十日的办案期限，

违反法律关于治安案件办案期限的规定。被申请人的治安案件

办理期限违反相关法律规定，属于轻微程序瑕疵，本机关予以

指正。被申请人执法程序的违法程度不影响对案件本身的认定，

亦不影响相对人及本案申请人的实体权利，故申请人请求撤销

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

6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对徐某作出的三公湖（涧）行罚决〔2022〕

2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3 月 4 日


